鹤岗市兴山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
（2026-2030年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 规划总则

（一）规划目的
围绕老年人日益多元的养老服务需求，结合人口老龄化发展实际，综合考量养老服务设施资源配置现状、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，客观分析养老服务发展趋势。聚焦健全覆盖城乡的县（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，加强辖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，完善养老服务功能，推进兴山养老服务优化升级。依据《民政部、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函〔2025〕36号）、《黑龙江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黑民函〔2025〕105号）等指导意见，结合兴山区实际，特编制本规划。

（二）规划原则

聚焦老年人多元养老需求（含失能、独居、高龄等特殊群体照护需求），结合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、年龄结构、居住分布等特征，精准锚定设施配置缺口。基于人口老龄化长期发展趋势，兼顾当下供给保障与未来增长需求。通过整合闲置房产、优化现有设施功能等方式提升利用效能。结合老年人变化趋势，确保养老服务设施能够持续适配老龄化进程与老年人需求变化，实现长效可持续发展。

（三）规划范围

本次规划范围为兴山区行政辖区内4个街道（沟南街道、沟北街道、岭南街道和岭北街道）以及所下辖的4个社区。
（四）规划期限

本规划的规划期限为2026—2030年。规划基期年为2026年，规划目标年为2030年，近期着眼至2027年。

 现状排查

（一）老年人口情况
兴山区人口老龄化特征突出，高龄、独居、空巢等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占比相对较高，养老服务需求已呈现多元化、个性化的显著特点，对养老服务的专业性、便捷性、精准性提出更高要求。

（二）设施排查
截至2025年末，兴山区拥有日间照料室4个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个。

 规划目标
兴山区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公共服务，计划在“十五五”期间整合现有资源，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。着力完善嵌入式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，扩大服务设施场所，丰富设施功能建设，不断拓展老年设施覆盖，满足辖区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。

第五章  养老服务设施总体布局规划
（一）区级方面：“十五五”期间预计建设1个区级养老服务中心（鹤岗市兴山区公办养老机构），规划位置位于兴山区辖区内，建筑面积不小于4000平方米，新建公办特困供养机构，提供特困供养、康养服务、失能老人照护等服务。积极推动构建覆盖全区、布局合理、功能完善的养老服务设施网络，对现有养老服务设施进行全面摸底调查，掌握设施现状、存在的问题及老年人实际需求，合理规划新增养老服务设施，确保设施布局与老年人居住区域相匹配，方便老年人就近享受服务。
（二）街道方面：“十五五”期间预计建设1个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（兴山区岭南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），规划位置位于兴山区岭南街道辖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300平方米，按照补空白原则，设置乡镇（街道）区域性幸福养老服务中心，进行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和必要设备设施配置。结合地域特性统筹考虑“十五五”时期的迫切的养老需求，提前布局，谋划，确保充分利用国家政策，预计在未来五年补齐补足我区三级养老服务短板弱项。
（三）社区方面：“十五五”期间预计建设4个社区级养老服务中心（兴发社区养老服务驿站、利民社区养老服务驿站、岭南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和为民社区养老服务驿站），规划位置为兴发社区、利民社区、岭南社区和为民社区，平均建筑面积不小于100平方米，现利用街道社区闲置用房申请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站点，建设日间照料室、老年人活动室等，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、娱乐活动等功能。建设村（社区）家门口幸福养老服务站点，进行基础设施维修改造，能够承担互助养老、服务转介、日间照护等功能。

（四）近期建设：近期规划改建社区养老驿站4个。

附表：

附表1兴山区养老服务设施近期建设清单

	序号
	地区
	设施

名称
	设施

类别
	建设

类型
	地址

	1
	兴山区
	兴发社区养老服务驿站
	村（社区）养老服务设施站点
	改建
	兴发社区

	2
	兴山区
	利民社区养老服务驿站
	村（社区）养老服务设施站点
	改建
	利民社区

	3
	兴山区
	为民社区养老服务驿站
	村（社区）养老服务设施站点
	改建
	为民社区

	4
	兴山区
	岭南社区养老服务驿站
	村（社区）养老服务设施站点
	改建
	岭南社区


